
114 年度花蓮縣政府 

敬老愛心計程車隊補助計畫公開甄選會議流程 

一、 時間：113年 11月21日(星期四)上午9:00-下午5:30(如有更動另行通知)。 

二、 地點：本府社會福利館 602 會議室(花蓮市文苑路 12 號)(如有更動另行通

知)。 

三、 會議議程： 

時間 議程 備註 

8:30-9:00 單位報到 依計畫送件先後決定簡報優先順序 

9:00-9:15 主席致詞  

第一場次 

9:15-9:30 

9:30-9:45 

第 1 家單位簡報 

委員提問及單位回應 

1. 除簡報單位外，其餘請離場。 

2. 15 分鐘簡報： 

(1) 於第 12分鐘按第 1次鈴(1短鈴聲)。 

(2) 於第 15分鐘按第 2次鈴（1長鈴聲）。 

3. 簡報後由委員提問，請單位答覆。 

9:45-10:00 

10:00-10:15 

第 2 家單位簡報 

委員提問及單位回應 

10:15-10:30 

10:30-10:45 

第 3 家單位簡報 

委員提問及單位回應 

10:45-11:00 

11:00-11:15 

第 4 家單位簡報 

委員提問及單位回應 

11:15-11:30 

11:30-11:45 

第 5 家單位簡報 

委員提問及單位回應 

11:45-12:00 

12:00-12:15 

第 6 家單位簡報 

委員提問及單位回應 

12:15-13:00 休息  

第二場次 

13:00-13:15 

13:15-13:30 

第 7 家單位簡報 

委員提問及單位回應 

1. 除簡報單位外，其餘請離場。 

2. 15 分鐘簡報： 

(1) 於第 12 分鐘按第 1次鈴(1 短鈴聲)。 13:30-13:45 第 8 家單位簡報 



13:45-14:00 委員提問及單位回應 (2) 於第 15 分鐘按第 2次鈴（1長鈴聲）。 

3. 簡報後由委員提問，請單位答覆。 14:00-14:15 

14:15-14:30 

第 9 家單位簡報 

委員提問及單位回應 

14:30-14:45 

14:45-15:00 

第 10 家單位簡報 

委員提問及單位回應 

15:00-15:15 

15:15-15:30 

第 11 家單位簡報 

委員提問及單位回應 

15:30-15:45 

15:45-16:00 

第 12 家單位簡報 

委員提問及單位回應 

16:00-16:15 

16:15-16:30 

第 13 家單位簡報 

委員提問及單位回應 
1. 除簡報單位外，其餘請離場。 

2. 15 分鐘簡報： 

(1) 於第 12 分鐘按第 1次鈴(1 短鈴聲)。 

(2) 於第 15 分鐘按第 2次鈴（1長鈴聲）。 

3. 簡報後由委員提問，請單位答覆。 

16:30-16:45 

16:45-17:00 

第 14 家單位簡報 

委員提問及單位回應 

17:00-17:15 

17:15-17:30 

第 15 家單位簡報 

委員提問及單位回應 

17:30- 
委員評分、計算結果

及宣布優勝單位 

1. 委員評分及計算分數過程不公開。 

2. 合格分數為 80 分，未達合格分數以上者

不得列為獲選單位。 

3. 會議時間得視參加評選單位數量及實際

狀況提前或延後結束。 

 


